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关于开展第九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汕尾高新区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，各商协会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《广东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关于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管理办法》（粤工信

规字〔2020〕4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文件精神，完善我

市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，现组织开展第九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

心建设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筹建领域要求

按照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目标任务、组织定位、领域范围、

培育建设等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和当地业创新优势，围绕省提

出的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和 5 个未来产业集群发展，重点聚焦

数字创意、区块链与量子信息等尚未布局的战略性产业领域以

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、生物制造、化工新材料等重点产业、未

来产业领域加强谋划，积极组织优势龙头企业及单位牵头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基本条件要求

1.牵头申报单位须是长期从事某领域研究开发且有持续的



研发投入，在该领域有核心竞争力，具备雄厚的科研资产和经

济实力，有承担并较好完成国家或行业重点研发项目经验的企

业、科研院所或高校。牵头单位为企业的，原上近三年年均销

售收入不低于 5 亿元，可适当放宽。

2.牵头单位要有整合产学研合作基础资源的能力，有较强

的技术转移和扩散能力，有较丰富的成果转化和商业化经验。

成员单位应包含相关行业领域内若干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号召力

的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等主体。

3.牵头单位要有完善的研究开发平台，有先进的科研基础

设施、仪器装备，以及研发高端人才，具备为技术创新发展提

供支撑的能力。

4.近三年有严重违法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

任的，或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单位，不得成为省级制造业创

新中心的牵头单位或成员单位。

5.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必须有明确晰的建设方案。

6.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组建资金（注册资本）原则上不低

于 3000 万元，可适当放宽。

（三）申报名额要求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对牵头单位基本条件和申

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重点研判申报牵头单位建设优势及创新

基础条件、拟突破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点及技术先进性等内

容，坚持“质量优先”，择优推荐。原则上不超过 1 家。请各县



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按推荐的先后次序列表排序。

（四）鼓励各地各单位加强对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指导支持

各县（市、区）对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支持政策作为省级制

造业创新中心遴选的加分项和重要考量要素。

二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报材料。由牵头单位填写广东省制造业创新中心

建设申报书（附件 1）并加盖牵头单位公章。牵头单位应参照《广

东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申报书（建设方案）编写指引》（附件

2）制订明确清晰的建设方案，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省级制造业

创新中心成员单位情况，产业化技术发展方向和目标，运行机

制和经营机制，技术专家委员会，组织架构和管理团队，组建

资金情况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，集聚创新平台的数

量，中长期研发项目计划（包括成果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应

用目标、经费筹计划、研发投入等），吸引可持续投资和商业运

行的能力，成果转化收益预算以及实现市场化自主运营的进程

计划等情况。

（二）其他证明。对已注册成立企业法人的创新中心，需

提供独立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（如成员单

位之间的合作协议、资金组建方案、各项规章制度、产业技术

联盟备案证明等）。

（三）装订。申报材料需装订成册，纸质文件一式四份，

电子文件一式一份。



三、申报程序

请各有关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督促符合建

设条件的牵头单位根据时间安排，提交正式有效的申报材料至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

门认真审核申报资料，提出推荐意见并填报汇总表（附件 3），

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前将经审核的纸质申报材料一式四份及盖

章的汇总表（均需附电子光盘文件 1 份）报送我局工业发展科

（粤政易联系人：曾泽钦；联系电话：3361336）。

附件：1.第九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申报书

2.第九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申报书（建设方

案）编写指引

3.第九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申报汇总表

4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

建设管理办法

5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九批省级制造

业创新中心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
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4 月 28 日

（粤政易联系人：曾泽钦；联系电话：3361336）



各商协会

市科协，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、汕尾职业技术学院、电

子科技大学广东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汕尾分院，汕尾市高新技

术产业协会，广东省科学院汕尾产业技术研究院(简称“汕尾产

研院”)、汕尾市广工大科技产业协同创新研究院(简称“汕尾

广工大创新院”)、中山大学汕尾海洋科学院(简称“汕尾海洋

科学院”)。


	一、申报要求
	（一）筹建领域要求
	（二）申报基本条件要求
	（三）申报名额要求

	二、材料要求
	（粤政易联系人：曾泽钦；联系电话：3361336）
	各商协会
	市科协，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、汕尾职业技术学院、电子科技大学广东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汕尾分院，汕尾市高

		2025-04-28T09:34:49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5.56.18)




